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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江府办〔2018〕113号

关于成立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第四次全国经济

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

机关各办（局）、各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对我镇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领导，根据《佛山

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佛山市南海区第四次全国经济

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（南府办函〔2018〕275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

决定成立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，具

体成员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张厚祥（镇委副书记、镇长）

常务副组长：傅伯景（镇委委员）

副 组 长：卢 明（镇委委员）

杜兆保（镇委委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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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兆强（镇委委员）

成 员：陆伟锋（镇经济促进局）

肖晓东（镇党委办）

陈佳安（镇政务管理办）

白煜光（镇宣传文体办）

区鉴洪（镇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服务局）

黎永初（镇社会工作局）

谭喜纯（镇城乡统筹局）

谢泳娴（镇财政局）

刘冠勋（镇公有资产管理办）

孔宇生（镇环境保护办）

许淑娴（镇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）

崔成开（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）

朱剑秋（镇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林兆江（九江城市管理局）

徐彬光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九江分局）

冯惠兰（镇教育局）

李福华（九江国土所）

卢振涛（九江司法所）

李贤能（区交通运输局九江分局）

潘进海（九江派出所）

区庆注（九江税务分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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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志勇（九江工商行政管理局）

各村（社区）居委会书记

领导小组的工作职责为负责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第四次全国

经济普查工作的组织和实施，协调解决普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

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

公室提出，报领导小组组长审批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镇经济促进局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

陆伟锋同志兼任，副主任由陆丽贞同志担任。办公室的工作职能

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：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，负责研究提出需领

导小组决策的建议方案，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，加强与有

关地区和部门的沟通协调，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联系

电话：86582910。

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完成后，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自行

撤销。

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 9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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